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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症復健運動 

 

癌症治療受惠於近代早期診斷、治療技術的日新月異，存活率逐年增加並且治療預

後較佳。然而在治療後所產生的後遺症與傷後生理、心理上的壓力，深深的影響癌

友的生活品質。 

隨著近年運動風氣盛行，運動能促進健康、預防疾病已成為全球共識，許多民眾也

重視自我鍛鍊。然而對於癌友們而言，治療伴隨虛弱不舒服卻又時常聽到要多運動，

總是讓人想問「可以運動嗎？」這答案隨著全球許多專家研究癌症與運動的關係，

答案是「可以，而且運動好處多多。」 

什麼是復健運動？ 

癌症復健運動的目的是透過身體動作，達到恢復身體功能、預防併發症、抵銷治療

副作用的效果。許多人聽到「運動」就會誤以為需要動到氣喘吁吁或是滿身大汗的

程度。加上對於大多數癌友們而言，接受治療就已經十分疲累以及生病需要「靜養」

的觀念，對於運動的動機就顯得不高。但是，只要有良好的計畫，簡單的活動也可

以獲得許多好處。 

一般分成身體活動與運動兩種概念： 

1. 身體活動：身體活動是維持基礎體力的重要因子，每日保持身體活動，體能就不

至於快速衰退，例如每日去公園走一走。任何身體消耗能量所產生的動作，只要

是透過自主所產生的移動、非移動及操作性動作都可以算是身體活動。從簡單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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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的動作都包含在內，例如：走路、做家事、工作以及運動等。 

2. 運動：想要藉由身體活動獲得更多好處，就需要有計畫性的活動，稱作是運動。

運動是具有計畫性、結構性及重複性等特質，並且以改善或維持身體健康為最終

目標，最重要的是運動具有個人心理上主動的意念具有積極性的意義，如去公園

快走 5 圈、一週騎腳踏車 3 次。 

在運動時，最擔心運動不足或是過度。可以使用「頻率」每週幾次、「強度」做多

少量、「時間」每次多久、「種類」做什麼運動的方式去調整。在強度的選擇上有

許多方式可以參考，最簡單的方式可以使用主觀的自覺用力程度。大致上可以將運

動強度分類成 4 類： 

1. 坐式生活型態：僅止於靜態生活的內容。 

2. 輕度身體活動：不太費力、非常輕微的活動。 

3. 中度身體活動：持續從事 10 分鐘以上會讓人感覺有點吃力，呼吸、心跳比平常

快一點但還能順暢對話。 

4. 重度身體活動：持續從事 10 分鐘以上會明顯感到吃力，呼吸、心跳加快，且無

法一邊活動一邊輕鬆說話。  

我做的事有達到「運動」嗎？ 

對於長期保持靜態作息的人，即使只是輕度身體活動也優於原本的靜態作息，例如：

走路取代搭車、走樓梯取代電梯，但這只能達到至少維持基本體能。對於已經養成

長期輕度身體活動習慣的人，想要達到更好的運動效果，則需做到中度身體活動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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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活動強度，例如：每天花額外 10 分鐘騎腳踏車。國民健康署建議一般成年人與

澳洲臨床腫瘤學會建議癌症生存者，每週至少進行 150 分鐘中等身體活動或是 75

分鐘重度身體活動，或是兩者合併來進行。 

運動的好處 

隨著全球許多專家研究癌症與運動的關係，運動對於癌症病患所帶來的好處也漸漸

清楚。 

1. 降低癌症風險：  

透過積極的運動來預防疾病已是全球共識。研究也證實癌症也能夠依靠積極的運

動達到跟其他疾病一樣的預防效果。 

2. 降低癌症復發：  

配合著積極的癌症治療，搭配運動當作輔助治療夠降低癌症的復發率，且在乳

癌、大腸癌、前列腺癌有較高的證據，同時規律運動有較長的生命週期。 

3. 增加化療完成率： 

規律的運動能降低化療期間的不適感、減少化療劑量因不適所做的調整，促進化

療的完成率。 – 降低癌症治療後遺症 運動能夠改善治療所引起的身體活動功能

下降、無力、生活品質下降、疲勞、焦慮等，促進身體與心理調適，增進健康體

力以面對疾病。 

4. 預防慢性疾病:  

運動能夠降低癌友相較於一般族群容易發生的身體組成改變（如肥胖、肌肉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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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）、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風險。 

運動建議 

何時可以開始運動？ 

不管在哪個治療階段的病患，都可以運動。癌症病患常會因為治療帶來的巨大疲憊，

而花許多時間「休息」。正常人感覺疲憊，只要休息就可以改善，然而癌症引起的

疲憊是靠睡眠與休息都無法完全緩解的，只能隨著時間漸漸恢復，無限度的臥床休

息只會讓人越躺越累、體能越差。所以，在允許的範圍之內持續從事做得到的活動。

不管僅僅只是走路，也勝於長時間的靜止休息。畢竟良好的體能，才能支撐接下來

的治療療程和逐步回歸生活。 

一般建議： 

所有人應該避免「靜態」的生活型態。任何的活動，甚至只是站立，都優於臥床與

缺乏活動產生的害處。在治療後儘快回歸正常的生活作息，在疾病的允許下盡可能

的活動。 

對於體能保持一定水準的人，可以依循至少每週合計 150 分鐘中等強度或 75 分鐘高

強度的身體活動（例如：走路、跑步、騎腳踏車、游泳）；或是每週 2 至 3 回，涵

蓋中高強度的大肌肉群的阻力運動，以達到預防疾病、促進健康的目標。 

特殊考量： 

癌症疾病與治療會提高其他併發症的風險，在運動前需考量以下情況，需在主治醫

師的同意之下開始進行運動，並在專業人員監督指導下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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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上管路：常見的像是打點滴、鼻胃管、尿管，在運動時都須小心避免拉扯。特

殊管路像是胃造口、腸造口需在醫師同意下運動。 

 骨頭健康：接受過賀爾蒙治療會造成骨骼較脆弱，或是腫瘤細胞的骨轉移，會造

成骨頭病理性的骨折，應避免高衝擊性的活動。 

 身體組成：長期臥床、營養不足甚至惡質症，皆可能造成肌肉萎縮，肌肉萎縮無

力會讓人難以控制身體，在執行運動時容易發生跌倒事件，在執行運動時建議要

有專業人員指導。另外在有肥胖情況下，需同時考慮其他醫學檢查（例如：內分

泌、營養）。 

 神肌肉系統：化學治療會引發神經病變，出現手腳麻木刺痛、平衡感不佳的情況，

在執行運動時容易發生跌倒事件，運動時建議要有專業人員指導。 

 血液健康：血液內的各類血球數量異常，會造成如免疫不全、血糖不穩定、貧血、

凝血不全，在運動時會有感染發燒、暈眩、易喘、出血的危險性，需在醫師的同

意之下並在專業人員指導下運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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